
 

海 南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师教函〔2023〕108 号 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第八期通识教育课程 
结项工作的通知  

 

各学院及相关课程负责人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通识教育课程的建设和管理，提高

通识教育课程质量，根据相关要求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3 年度第

八期通识教育课程结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相关要求 

(一）面向对象：前六批已完成立项建设周期的通识教育课

程； 

（二）参加结项的课程需要保证至少在一个校区开过课； 

（三）各课程负责人需认真填写《海南师范大学通识教育课

程建设项目结项书》（见附件）； 

（四）学校将组织专家进行结项评审，并评选出优秀、良好、

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对于通过结项验收的通识教育课程，学

校将于明年划拨另一半项目建设经费，其中核心课程 10000 元，

普通课程 5000 元，并颁发荣誉证书； 

（五）对于上学期后 8 周及本学期前 8 周开设的通识教育课

程，各课程负责人可于本学期申请结项。  

二、材料报送 



 

请各学院以学院为单位，于 11 月 24 日前，将纸质版《海南

师范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项目结项书》、成绩单及成绩分析表

各一式一份报送教务处，南校区送至办公楼（108 室），桂林洋

校区送至公共楼（ 114 室），电子版请发送至邮箱：

172216396@qq.com。  

联系人：课程资源建设科史老师，电话：15109875790。 

 

附件： 1.海南师范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项目结项书 

       2.第 1-6 批通识选修课立项一览表 

       3.学院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申报验收汇总表 

 

海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

通识教育中心   

2023 年 11 月 9日   

 


